关于申报上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项目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高等学校学（研）工部：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研究，决定继续在上海高校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1.申报主题：
（1）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2.具体内容：申报项目为各高校围绕相关主题，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项目类别分为活动类与课程类。
（1）活动类优秀项目是指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大学生思想实际，各高校开展的党团组织与班级建设、主题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实践育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创业教育、学业指导与生涯规划、紧急事件处理、资助育人、学生生活园区建设等项目。
（2）课程类优秀项目是指在日常思政中开展的形势政策课、主题班会课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形成的特色性、典型性做法与经验。

二、申报要求
（1）围绕深化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凸显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贴近大学生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实际，致力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人文道德素养，主题突出，成效显著。
（2）富有针对性、实效性，形成了一定的典型性经验、固定的工作平台和长效工作机制，可示范、可引领、可辐射、可推广。
（3）申报项目为已持续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工作项目，也可为2015年以来新近开展或计划开展、可供培育的新项目，体现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长效性。
三、申报办法
1.申报数量
每所学校限报1-2项
    2.申报材料
（1）申报表（见附件）。
（2）项目文字说明材料。基本内容包括项目主题与思路、项目目标和举措，项目特色和亮点，主要成效及经验、下一步加强和改进的计划等，字数3000字以内。
（3）项目支撑材料。可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能直接支撑说明项目建设情况的视频、PPT、图片、辅助资料等。
3.申报要求
申报表、项目文字说明材料及支撑材料纸质版（一式五份）需经项目所属部门核实，并加盖学校党委公章，邮寄至中山西路1245弄1号2-315室，邮政编码：200051；联系人：杨智勇，电话：62089768。电子版发至德育中心邮箱dyzx1245@163.com。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8日，逾期不予受理。
四、项目评审与管理
1.评审
对各校申报的项目，组织专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行评审。
2.管理
项目建设以1年为周期。市教委对立项项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立项高校要给予相应的经费配套和政策支持。市教委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和过程指导，并在建设周期结束后对项目成果进行验收评选，并从中选择有较好成效的项目作为示范性项目进行后期资助。
3.要求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项目的申报工作，将其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认真梳理学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总结，提炼特色，做实、做细、做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附件：上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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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4日




附件：
上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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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字以内，可附页）
























	
	

	
所在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评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